
监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就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事宜作出如下说明:

公司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J 15号) ,对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将原“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改为“重

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

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

转留存收益”。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J15号文进行调整。期

初及上期(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

细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
5,879,696.07

应收账款 5,879,696.07 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0, 150. 75

其他应收款 70, 150. 75

固定资产 1,242,739,143.93

固定资产清 固定资产 1,242,739,143.93

理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
45, 435, 751.77

应付账款 45,435, 751.77 应付账款

应付利息 3,124,348.43

应付股利 480,497.09 其他应付款 24,824,814.33

其他应付款 21,219,968.81

专项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442,293,935.95



长期应付款 442,293,935.95

管理费用 17.995.404.82
管理费用 17,995,404.82

研发费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的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损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说明。


